[bookmark: _GoBack]教育学院外设奖学金申请评分表（电子稿发送即可，所有奖项采集参考大学入学以来）
班级：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
	项目
	内容
	评分标准
	具体情况（格式：时间+奖项名称+奖项等级）
	自评分
	学院复评

	学习成绩（50分）
	50*GPA/5
	评奖学年/年度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）        
	
	

	综合素质（30分）
	思想品德（4分）
	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（记1分）；
2.道德品质优良，模范遵守校纪校规（记1分）；
3.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认真参加党校学习，获“优秀党员”荣誉称号（校级记2分，院级记1分）。
	格式：
3.获2015年校级“优秀党员”荣誉称号（记2分）
	
	

	
	学业表现（4分）
	1.评奖学年两学期均获得一、二等奖学金（记2分）；
2.评奖学年被评为校“三好学生”（记2分）。
	格式：
1. 2015-2016（1）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，2015-2016（2）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（记2分）；
	
	

	
	创新创业（8分）
	在校期间：
1.以第一、二作者身份发表论文（每篇记3、1分）；
2.获得校级创新创业类竞赛一、二、三等奖（负责人记4、2、1分，参与记1、0.5、0.2分）；
3.获得校创新创业类立项并结题、困难生实践项目立项并结题、两课思政论文获奖（负责人/第一作者记2分，参与记0.5人）；
4.参加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并获奖（校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记3、2、1分，院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记1.5、1、0.5分）；
5.参加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类竞赛、学科竞赛并获奖（负责人记8分，参与记2分）；
6.获得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类立项并结题（负责人记5分，参与者记1分）。
	多人获奖或者发表文章需标明个人排名，如2/5等
	
	

	
	社会工作（8分）
	在校期间：
1. 担任学生组织负责人记4分，部门负责人、班干部、党团干部、社团负责人、实习组长、新生班助记2分（多项职务者取最高分值）；
2. 获得校级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干、优秀团员等团学荣誉记2分，院级记1分；团学工作个人市级荣誉记5分，省级荣誉记8分；
2.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活动，获得个人校级荣誉记2分，获得市级荣誉记5分，获得省级荣誉记8分，院级“十佳志愿者”记1分。
	
	
	

	
	文体活动（6分）
	1.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在校文体活动上个人或者团体排名第一获得校级第1-3名记3分，4-8名记2分，院级第1-3名记2分，4-8名记1分；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，酌情记4-6分；同类项目以最高等级加分为准，不累计。
	
	
	

	
	特殊荣誉或贡献
	1.获得国家级个人荣誉，加30分；
2.有G20志愿者等重大特殊经历者，经评审小组审核，酌情加分。
	
	
	

	总分 
	
	


备注：具体情况采集信息以评奖时间段为准，以上情况均需提供佐证材料复印件，并由教育学院学工办负责解释并认证审核。
	
附件材料（各类获奖证书等缩印扫描件）：





说明：2015-2016（1）师范专业二等奖学金（格式）    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






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






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：
